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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引力传媒”或“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雄凯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7日

公司代码：603598 公司简称：引力传媒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不分配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引力传媒

股票代码

603598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穆雅斌

010-87521982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世茂大厦12层

muyabin@yinlimedia.com

证券事务代表

-
-
-
-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551,512,794.54
214,950,298.11

本报告期

2,952,618,931.16
17,853,426.62
17,511,409.79

-300,594,328.82
8.67
0.07
0.07

上年度末

1,222,061,619.07
197,097,842.37

上年同期

2,283,802,743.85
32,027,211.97
25,882,323.35

-273,480,860.72
19.83
0.12
0.1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6.96
9.0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9.29
-44.26
-32.34
不适用

减少11.16个百分点

-41.67
-41.67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罗衍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37.05

持股
数量

99,246,300

52,904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质押 24,549,200

北京合创盛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蒋丽

任诗春

武小刚

游联华

J.P.MorganSecuritiesPLC－自有资
金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公司

股票型组合

刘佳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7.47
5.60
0.63
0.32
0.26
0.25
0.22
0.22
0.21

罗衍记、蒋丽及北京合创盛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20,000,000
15,000,000
1,700,240
863,152
700,000
675,734
589,049
587,800
569,60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0,000,00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4-031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9月 06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会议召开地点：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

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30日(星期五)至09月0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uanbu@yinlimedia.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9月06日下午15:00-16:3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6日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兼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06日下午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30日(星期五)至09月05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uanbu@yinlimedi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穆雅斌、刘畅

电话：010-87521982
电子邮箱：zhengquanbu@yinlimedi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4-032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子公司及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引力时代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引力时代”)、引力宇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引力宇宙”)及全资孙公司宁波高新区华瑞卓越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华瑞卓越”)、九合分子(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九合分子”)。
● 本次注销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一、注销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后续业务发展规划，为优化资源配置及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运营管理效率，现拟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引力时代、引力宇宙及全资孙公司华瑞卓越、九合分

子。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注销相关事宜。本次注销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引力时代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KCP7XB
法定代表人：罗衍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年07月07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TG第80号)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引力时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0,177,865.67
30,177,863.67

2023年

-
-114,593.22

2024年6月30日

30,174,450.49
30,174,448.49
2024年1-6月

-
-3,415.18

(二)引力宇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7FW77M1W
法定代表人：罗衍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31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4至24层内12层1212单元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电脑动画设

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引力宇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27,544.39
-412,477.22

2023年

-
-197,589.17

2024年6月30日

45,430.00
-543,461.24
2024年1-6月

-
-130,984.02

(三)宁波高新区华瑞卓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90GT236
法定代表人：穆雅斌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04日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创苑路750号003幢2楼210-050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华瑞卓越为引力时代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为引力传媒全资孙公司。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9,418,456.83
9,416,656.83

2023年

50,000.00
-30,141.87

2024年6月30日

5,764,723.70
5,764,723.70
2024年1-6月

-
-3,651,933.13

(四)九合分子(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H25FX6L
法定代表人：贾延广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0年01月13日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鼎创财富中心2幢6层603室

经营范围：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文化艺术活动策划

(除演出及演出中介)，会展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承接网络

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文化创意策划，摄影服务，礼仪服务，图文设计，网页设

计；批发、零售(含网上销售)：服装服饰，服装及辅料，鞋帽箱包，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母婴用品(除食

品、药品)，珠宝首饰，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数码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除专控)，办公自动化设备，

家居用品，文化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合分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九合传媒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为引力传媒

全资孙公司。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493,593.64
488,618.43
2023年

-
-31,531.69

2024年6月30日

493,282.38
488,307.17

2024年1-6月

-
-311.26

三、本次注销子公司、孙公司的原因

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后续业务发展规划，为优化资源配置及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四、本次注销子公司、孙公司的影响

此次注销上述全资子公司、孙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其他

本次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孙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长远利益，总体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注销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4-029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引力传媒”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后续业务发展规划，为优化资源配置及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运营管理效率，现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引力时代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引力时代”）、引力宇

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引力宇宙”）及全资孙公司宁波高新区华瑞卓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华瑞卓越”）、九合分子（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九合分子”）。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注销

相关事宜。本次注销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销事项

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子公司及孙公

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4-033
债券代码：113634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侯露婷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规范运作，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允地反映了

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内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4）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延期事项，系结合本项目实际推进情

况所作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和主要投资内容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情形；本次延期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
律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总流程合法合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提名侯露婷女士、王顺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
算。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因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6月实施完成，本次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监
事会同意本次调整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授予的18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授予

的3名激励对象2023年绩效考核未达标，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公司将对上
述21名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共计509,992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
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规
定实施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
同意对“珀莱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工作后确定的日期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侯露婷：女，1989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年 7月至 2014年 1

月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外派财务专员，2014年2月至2017年6月担任公司采购部包材采购专员；
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担任公司采购部原料采购专员，2019年4月至2021年3月担任公司原料评
价工程师，2021年 3月至 2022年 12月担任公司价格评审副经理，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12月担任公
司价格评审经理，2023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高级价格评审经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侯露婷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露婷女士未持
有公司股份。侯露婷女士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侯露婷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顺国：男，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年6月至2015年10
月在公司从事行政事务，2015年10月至2019年3月担任公司工程总经理助理，2019年3月至今担任
公司采购一部包装开发工程师。

王顺国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顺国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王顺国先生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王顺国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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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侯军呈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

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后提出建议，公司董事会提名侯军呈先生、侯亚孟先生、金衍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后提出建议，公司董事会提名马冬明先生、葛伟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三年，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的有关材料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6月实施完成，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由55.113元/股调整为54.20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8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482,6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因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2023年绩效考核未达标，
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342股限制性股
票予以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09,992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珀莱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工作后确定的日期
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24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1）。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附件：
1、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侯军呈：男，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清华大学化妆品行业渠

道建设高级研修班结业。2022年4月起至今担任湖州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曾就职于义乌市燎原日化
有限公司、杭州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杭州珀莱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至今在公司及前身就
职，2007年9月起担任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8月至今任公司及其前身董事长。现兼任杭州珀莱雅贸
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美丽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州创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乐清莱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娜化妆品株式会社内部董事兼代表理事、悦芙媞（杭
州）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州悦芙媞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秘境思语（杭
州）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珀莱雅（海南）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珀莱雅（浙江）化妆
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化妆品产业（湖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州美妆小镇科技孵化园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甬新欧（宁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筑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侯军呈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军呈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6,739,037股。侯军呈先生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侯军呈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侯亚孟：男，198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4年起就职于珀莱雅
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2021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兼任海南檬亚企业咨询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彩棠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PROYA BEAUTY MALAYSIA
SDN. BHD.董事。

侯亚孟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军呈先生、方爱琴女士的子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侯亚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侯亚孟先生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侯亚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金衍华：男，196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曾就职于浙江三门化肥
厂、浙江英博雁荡山啤酒有限公司、浙江英博金华啤酒有限公司、杭州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杭州珀
莱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至2012年8月在公司及前身担任湖州工厂总经理。2012年8月至今
担任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经理；2018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韩雅(湖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湖州优资莱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州创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杭州珀莱雅商
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州牛客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万言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比优媞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海仲文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宁波珀莱雅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波可诗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长、宁波彩棠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可诗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万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仲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青雅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撸小铁健身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杭州一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维洛可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杭州欧蜜思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株式会社オー?アンド?アール董事、宁
波嘻柚互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珀莱雅（海南）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悦芙媞株式会社公司理
事、徐州莱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圣歌兰（杭州）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宁波汤愈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珀莱雅（浙江）化妆品有限公司经理、杭州科瑞肤贸易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州可颜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北省莱珀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宁波惊蛰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格珞芮斯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金衍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衍华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227,862股。金衍华先生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金衍华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马冬明：男，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会员。曾任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副处长、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专员办处长，永安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1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冬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冬明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马冬明先生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马冬明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葛伟军：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学学士、剑
桥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九州大学大学院法学府法学博士，法学教授。曾就职于浙江星韵律师事务
所、星韵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2006年2月至2021年12月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任教，担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校法律顾问。2022年1月至今任复旦大学法学院专职教师（教授），2021年9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
员、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上海司法智库学会商事研究分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文化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易控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非上市公司）、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监事。

葛伟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葛伟军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葛伟军先生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葛伟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代码：603605 公司简称：珀莱雅
债券代码：113634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珀莱雅

股票代码

603605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王莉

0571-8735285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88号珀

莱雅大厦10楼

proyazq@proya.com

证券事务代表

王小燕

0571-8735285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88号珀

莱雅大厦10楼

proyazq@proya.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7,362,862,729.83
4,541,679,882.42

本报告期

5,001,465,470.72
701,671,374.89
678,996,518.33
662,102,794.39

15.34
1.78
1.72

上年度末

7,323,078,222.45
4,349,545,381.60

上年同期

3,626,991,878.22
499,493,997.71
478,891,852.27
1,181,268,072.03

13.29
1.25
1.2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54
4.4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7.90
40.48
41.78
-43.95

增加2.05个百分点

42.40
38.71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侯军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方玉友

GIC PRIVATE LIMITED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安本亚洲有限公司－安本基金－
中国A股可持续股票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 005L －CT001沪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施罗德环球基金系列中国A

股（交易所）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34.46
20.51
15.03
2.29
1.35

1.00

0.91

0.84

0.63

0.54

方玉友系侯军呈配偶方爱琴的弟弟，故侯军呈、方玉友存在关联关
系。

无

持股
数量

136,739,037
81,371,736
59,625,258
9,101,355
5,346,756

3,950,121

3,610,113

3,332,000

2,513,291

2,160,723

19,292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冻结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17,041,269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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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
——化工》的要求，现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护肤类(含洁肤)
产量(支)

23,454,568
销量(支)

30,851,210
营业收入（元）

2,367,831,975.65

美容彩妆类

洗护类

4,699,995
1,365,740

3,613,571
853,480

356,774,389.40
91,356,616.18

二、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详见下表：

主要产品

护肤类(含洁肤)
美容彩妆类

洗护类

2023年二季度平均售
价

（元/支）

55.66
92.73
87.96

2024年一季度平均售
价

（元/支）

73.28
99.06
103.92

2024年二季度平均售
价

（元/支）

76.75
98.73
107.04

同比变动比
率

37.89%
6.47%
21.69%

环比变动比
率

4.74%
-0.33%
3.00%

护肤类(含洁肤)产品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售价同比、环比上升原因：主要系单价较高的大单品
（精华、面霜类）销售占比变动所致。

美容彩妆类产品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售价同比上升原因：主要系美容彩妆类产品中平均售价较
高的彩棠品牌收入占比上升。

洗护类产品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售价同比上升原因：主要系单价较高的大单品（精华、精油类）
销售占比变动所致。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保湿剂、活性物、油酯蜡、乳化剂、包装物等。
1、保湿剂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3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5.59元/KG，降幅13.44%。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4年第一季度环比下降3.85元/KG，降幅9.66%。
2、活性物
因红宝石双抗等大单品生产量较大，功效性强活性物使用量较多，2024年第二季度销售大促提

前，公司提前备货，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 2023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 276.10元/KG, 降幅
34.12%。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4年第一季度环比下降318.62元/KG,降幅37.41%。
3、油酯蜡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3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12.93元/KG，降幅12.56%。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4年第一季度环比下降15.38元/KG，降幅14.60%。
4、乳化剂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3年第二季度同比上涨19.21元/KG，涨幅10.66%。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较2024年第一季度环比下降33.55元/KG，降幅14.41%。
5、包装物
2024年第二季度包装物平均采购单价较2023年第二季度同比上涨0.06元/PC，涨幅10.83%。
2024年第二季度包装物平均采购单价较2023年第一季度环比下降0.09元/PC，降幅12.42%。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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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8
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方琴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方琴女士将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方琴：女，199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8年11月至2018年1月

在公司及其前身担任计划部主管，2018年1月至2022年7月，在公司担任计划策略经理，2022年7月
至今担任公司计划策略高级经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方琴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琴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份。方琴女士不存在不得被选举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方琴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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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18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对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82,6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因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2023年绩效考
核未达标，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342股
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09,992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96,756,973股减少至396,246,981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96,756,973元减少至人民币396,246,981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88号珀莱雅大厦
2、申报时间：2024年8月28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1:30；13:30-17:00）
3、联系人：王小燕
4、联系电话：0571-87352850
5、传真号码：0571-87352813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